
【卡友服務暨權益公告 】

【信用卡契約 新增/調整說明】

信用卡契約及2026年權益及服務調整
親愛的永豐卡友您好

機場接送服務

旅平險

紅利點數兌換

一般消費

汗水不白流APP

第一條
調整/新增

第八條
新增第八項

第十三條
調整

第十四條
調整

第十六條
調整

第二十一條
調整

第二十二條
調整

第二十三條
調整

第二十七條
調整

項目 現行條文 修訂條文

項目 內容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24小時服務專線：(02)2528-7776/0800-058-888(限市話)循環信用利率
5%~15%(基準日2023/3/3)；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X3.5%+指定金額
(100元新台幣/3.5美元/350日圓/3歐元)其他費用請上永豐銀行網站查

●2026/1/1起調整機場接送服務內容：國定連續假日及其前後指定期間內使用機場接
送需收取加價費用(1)春節連續假日(含前二日後二日)：單趟加價600元；(2)一般連續
假日(含前一日後一日)：單趟加價300元。更多最新內容、條件、限制等相關訊息請於
2026/1/1起至官網查詢。
●2027/1/1起調整「財富無限卡且同時為永傳會員」機場接送服務內容：(1)持有財富
無限卡且同時為永傳會員，於2027年免費使用機場接送4次。(2)前一年度使用財富無
限卡且消費滿30萬(含)以上且同時為永傳會員，於2027年免費使用機場接送6次。(3)
更多最新內容、條件、限制等相關訊息請以2027/1/1官網實際公告為準。

       感謝您對永豐銀行的 支 持 與 愛 護 ， 茲 修 訂 永 豐 銀 行 信 用 卡 契 約 條 款 如 下 ， 如 您 對 以 下 修 訂 之 內
容 有 異 議 時，請於本次修訂生效日2025年12月31日(含)前，依信用卡契約約定條款第二十三條之約定通知本
行終止契約；倘您未表示異議，則表示您同意本次修訂之內容。

【2026年度信用卡綜合保險承保公司變更通知】永豐信用卡依不同卡別提供您最高享
5,000萬元；Debit卡最高享500萬元旅行平安保險、旅遊不便險與購物保障保險。
2026年度承保公司為【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各卡別最新保障內容、條件、
限制等相關訊息請於2026/1/1起至官網查詢。

2026/1/1起調整紅利點數折抵市區停車費為每1,000點可折抵1小時停車費優惠及捐款
單位，詳情請於2026/1/1起至官網查詢。

2026/1/1起非一般消費項目新增：大全聯 (含PX Pay及全支付) 之交易。本行將不再
提供紅利點數、現金回饋，以及不符合累積道路救援服務、全球國際機場貴賓室服務之
消費門檻。

2025/9/23「大咖DACARD APP」將新增運動數據及豐點折抵信用卡帳單功能，
2026/1/6「汗水不白流APP」將下架，請您儘速註冊成為「大咖DACARD APP」會
員，以確保您的回饋與權益不中斷。

第一條：定義
一、持卡人：指經永豐銀行同意並核發信
用卡之人，且無其他特別約定時，包含正
卡及附卡持卡人。

無

第八條：一般交易及退貨等處理程序
無

第十三條：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一、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如對帳
單所載之交易明細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
永豐銀行要求之證明文件(如簽帳單或退款
單收執聯等)通知永豐銀行協助處理，或同
意負擔調單手續費國內消費每筆NT$50；
國外消費每筆NT$100後，請永豐銀行向
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略。

第十四條：繳款
三、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為：持卡人
當期消費款項之百分之十，加計前期信用
額度內使用信用卡交易金額及當期新增非
消費款項之百分之五，加上超過信用額度
之全部使用信用卡交易金額、累計當期以
前各期逾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之總和、當
期信用卡分期付款應付之本金及利息、當
期信用卡境外投資交易平台應付本金及利
息、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年費、預借
現金手續費、掛失手續費、調閱簽單手續
費、其他手續費及服務費等應繳費用，…
略。

第十六條：國外交易授權結匯
一、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
以新臺幣或約定外幣結付，如交易(含辦理
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時，則授權永豐銀
行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
匯率直接換算為新臺幣或約定結付外幣，
加計永豐銀行應向各該國際組織給付之手
續費及永豐銀行以交易/消費金額百分之
○.五計算之國外交易服務費後結付。消費
地區非臺灣或收單機構為境外機構時，若
持卡人選擇以新臺幣簽帳消費，或特約商
店選用新臺幣作為授權交易幣別，亦應依
前段加計國外交易手續費及服務費。

四 、 因 跨 區 域 時 差 ， 或 特 約 商 店 業 務 特
性，如自助加油、大眾運輸交通工具（公
車、捷運、地鐵、渡輪⋯等）、飯店、航
空、租車、網路交易⋯等，可能發生特約
商店請款資料的消費日期與持卡人實際簽
帳日期略有不同。

第二十一條：契約之變更
一、本契約條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永豐
銀行以書面、電子文件(包括但不限於網站
公告、簡訊、電子郵件、永豐銀行發行之
行動應用程式之APP推播及通訊軟體等)或
其他持卡人同意之方式通知持卡人後，…
略。
二、下列事項如有變更時，應於變更前六
十日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
件(包括但不限於網站公告、簡訊、電子郵
件、永豐銀行發行之行動應用程式之APP
推播及通訊軟體等)通知持卡人，…略。

第二十二條：信用卡使用之限制
五、持卡人如有下列任一情事，永豐銀行
保留授權與否之權利：
(四)簽帳時間、地點、項目異常，不符合
持卡人日常消費行為。

第二十三條：喪失期限利益及契約之終止
六、持卡人除前項事由外，如有以下各款
之事由(個別商議事項)，永豐銀行亦得以
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契約：
(二)持卡人同意，若永豐銀行與持卡人所
申請之聯名/認同卡機構之合作契約終止
時，永豐銀行除得註銷該聯名/認同卡外，
並得於書面或電子文件(包括但不限於網站
公告、簡訊、電子郵件、永豐銀行發行之
行動應用程式之APP
推播及通訊軟體)，通知持卡人而未表達異
議後換發永豐銀行其他信用卡供持卡人使
用，持卡人同意本契約仍繼續有效且仍願
遵守本契約；如持卡人同時尚持有前述聯
名/認同卡以外之永豐銀行信用卡，永豐銀
行亦得不再換發新卡，並終止原聯名/認同
卡之契約。

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
三、除依法令規定或本契約約定應以書面
或其他特定方式通知者外，永豐銀行得以
電子文件(包括但不限於網站公告、簡訊、
電子郵件、永豐銀行發行之行動應用程式
之APP推播及通訊軟體等)，送達持卡人申
請本服務時所提供之通訊資料進行以下之
通知:

第一條：定義
一、持卡人：指經永豐銀行同意並核發信
用卡之人，且無其他特別約定時，若無其
他特別約定，包含正卡與附卡持卡人；於
申請公司信用卡時，則包括申請人、負責
人及經公司授權之使用人。

十三、差錯交易：指持卡人簽帳消費發生
交易金額與掛帳金額不一致情事，包括但
不限於刷卡重複扣帳、多扣帳；選用或誤
用動態外幣交易模式；刷卡未經持卡人同
意；掛帳幣別或金額不等於授權幣別或金
額；持卡人交易成功，但特約商店未依規
定取得授權碼；特約商店延遲請款；刷卡
取消、退貨未入帳；預取授權作業異常；
偽冒交易；因警示帳戶無法扣款等持卡人
應收、應付款項。

第八條：一般交易及退貨等處理程序
八、持卡人以信用卡購買延續性商品或服
務時，雖持卡人得依據信用卡國際組織相
關規定申請爭議退款，惟永豐銀行不負退
款保證責任，持卡人同意自負特約商店如
發生無法持續履行或提供該商品或服務時
之相關風險。

第十三條：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一、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如對帳
單所載之交易明細有疑義或有差錯交易，
得檢具理由及永豐銀行要求之證明文件(如
簽帳單或退款單收執聯等)通知永豐銀行協
助處理及查證，或同意負擔調單手續費國
內消費每筆NT$50，請永豐銀行向收單機
構調閱簽帳單或退款單。…略。

第十四條：繳款
三、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為：持卡人
當期消費款項之百分之十，加計前期信用
額度內使用信用卡交易金額及當期新增非
消費款項之百分之五，加上超過信用額度
之全部使用信用卡交易金額、累計當期以
前各期逾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之總和、當
期信用卡分期付款及境外投資交易平台與
申購基金等應付之本金與利息、循環信用
利息、違約金、年費、預借現金手續費、
掛失手續費、調閱簽單手續費、其他手續
費及服務費等應繳費用，…略。

第十六條：國外交易授權結匯
一、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
以新臺幣或約定外幣結付，如交易(含辦理
退款)之貨幣非為新臺幣時，則授權永豐銀
行依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依約所列之結匯日
匯率直接換算為新臺幣或約定結付外幣，
加計永豐銀行應向各該國際組織給付之手
續費及永豐銀行以交易/消費金額百分之
○.五計算之服務費(前述兩項費用合稱為「
國外交易服務費」，兩項費用加計後約為
交易金額1.5%~2%)後結付。消費地區非
臺灣或收單機構為境外機構時，若持卡人
選擇以新臺幣簽帳消費，或特約商店選用
新臺幣作為授權交易幣別，或收單機構與
特約商店任一方非屬臺灣地區，亦應依前
段加計國外交易服務費。

四、因跨區域時差，或特約商店業務特性
，或收單機構於境外，如自助加油、大眾
運輸交通工具（公車、捷運、地鐵、渡輪
…等）、飯店、航空、租車、網路交易…
等，可能發生特約商店請款資料的消費日
期與持卡人實際簽帳日期不同，因此交易
日與請款日之間的匯率可能會有所不同，
持卡人應自行承擔因匯率變動所衍生之差
額。

第二十一條：契約之變更
一、本契約條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永豐
銀行以書面、電子文件(包括但不限於簡訊
、電子郵件、永豐銀行發行之行動應用程
式之APP推播及通訊軟體等)或其他持卡人
同意之方式通知持卡人後，…略。
二、下列事項如有變更時，應於變更前六
十日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
件(包括但不限於簡訊、電子郵件、永豐銀
行發行之行動應用程式之APP推播及通訊
軟體等)通知持卡人，…略。

第二十三條：喪失期限利益及契約之終止
六、持卡人除前項事由外，如有以下各款
之事由(個別商議事項)，永豐銀行亦得以
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契約：
(二)持卡人同意，若永豐銀行與持卡人所
申請之聯名/認同卡機構之合作契約終止時
，永豐銀行除得註銷該聯名/認同卡外，並
得於書面或電子文件(包括但不限於簡訊、
電子郵件、永豐銀行發行之行動應用程式
之APP推播及通訊軟體)，通知持卡人而未
表達異議後換發永豐銀行其他信用卡供持
卡人使用，持卡人同意本契約仍繼續有效
且仍願遵守本契約；如持卡人同時尚持有
前述聯名/認同卡以外之永豐銀行信用卡，
永豐銀行亦得不再換發新卡，並終止原聯
名/認同卡之契約。

第二十七條：其他約定事項
三、除依法令規定或本契約約定應以書面
或其他特定方式通知者外，永豐銀行得以
電子文件(包括但不限於簡訊、電子郵件、
永豐銀行發行之行動應用程式之APP推播
及通訊軟體等)，送達持卡人申請本服務時
所提供之通訊資料進行以下之通知:

第二十二條：信用卡使用之限制
五、持卡人如有下列任一情事，永豐銀行
保留授權與否之權利：
(四)簽帳時間、地點、項目、次數異常，
不符合持卡人日常消費行為。


